
初生代：开“诉前扣船”之先河

“正是有这次尝试，才有全国首例诉前外轮扣押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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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在上海海事7((史展览馆里- 一张泛黄的2照片定格着 1984 年 6 月 1 日在杨树浦

路 8 号正式挂牌成立的画面。 从 1984 年到 2024 年， 是上海海事7(奋楫扬帆的 40 年，

见证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和海事司7栉风沐雨、 大步向前。

一批又一批全国首案- 一个又一个创新机制- 作为3国海事司7的标杆， 上海海事7

(在探索与实践3开创了诸多海事司7的先河， 走出了一条视野国,化、 办案精品化、 制

度创新化的审判+路。

在上海海事7(迎来建( 40 )年+,， ./与23青5678展开对1， 听他们回忆

过往一次次7槌起落， 讲述案件和创新机制背后的故事。

2015 年， 单丹进入海事

审判庭， 开始审理上海港所有

船舶碰撞事故引发的纠纷案

件： “船舶碰撞事故纠纷案的

审理专业性非常强， 我刚进庭

时， 庭里的资深法官常说， 海

事法官要懂船， 才能审好案

子。 在一个个案件中， 我也体

会到一个好的海事审判法官必

须是‘半个船长’。”

作为 2010 年上海海事法

院唯一一名新进应届生， 院里

专门为她制定的个性化“轮岗”

计划是到派出法庭全部轮一

遍。 回忆起 14 年前刚入职时，

单丹表示：“在派出法庭轮岗

时，立、审、执都得自己干。我跟

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渔船上调

解，也去海上锚地扣过船。有的

船离岸几十海里， 有时还要爬

几十米高的绳梯才能上船，因

此练就了各式爬船招数。 ”

船舶发生碰撞后， 仅靠航

海日志和船员陈述很难还原现

场， 为了查明碰撞事实， 老一

辈的法官们靠手工绘图、 经验

推论来还原船舶运行轨迹， 仅

查明事实这一过程可能就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 而进入数字时

代后， 数字法院的理念也促使

法官们在数字领域探索新的司

法手段。 上海海事法院在全国

首创的航运全要素智能分析系

统就是数字时代的产物。 通过

卫星定位、 数据可视化， 系统

能够再现事故发生时的航道情

况、 模拟碰撞船舶航行轨迹。

“船舶发生碰撞是否采取

了有效避让？ 碰撞责任比例如

何划分？ 如今， 我们首创的航运

链全要素智能分析系统， 能将港

口、 船舶航行、 集装箱‘三位一

体’ 的航运链全要素数据分析呈

现给法官， 为案件中的事实查明

提供确切数据支撑。” 单丹表示。

但技术是一种辅助工具， 年

轻的法官们是否就此会更加依赖

科技， 而少了自己的主动思考

呢？ “我们的法官大部分是学航

海或法律出身的， 针对各自知识

体系的不足， 航海出身的会安排

进修法律专业课， 法律出身的则

会提供航海知识方面的培训。”

单丹告诉记者， “此外， 我们还

会安排青年法官跟船实习， 实地

学习货物配载、 沉船打捞、 船舶

操纵技术， 自己在船上亲身体验

与靠主观想象是无法相比的， 回

来再处理案件的效果是截然不同

的。 我的前辈们也跟我说过‘人

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

正是这样一代代法官的接续

传承和守正创新， 才推动了我国

海事司法的进步和发展。 在成立

40 周年之际， 面对更加错综复

杂的国际形势， 未来上海海事法

院还将持续立足公正审判各类案

件， 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提

高中国海事司法在国际海事司法

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海海事法院院长汪彤表

示： “上海海事法院将继续大力

提升国际化水平， 不断增强海事

司法的公信力影响力， 朝着国际

一流海事法院的建设目标接续努

力， 为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发展和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作出应有

的贡献。”

在创立之初， 上海海事法

院办公地设在上海港第三装卸

作业区的候工楼一楼， 楼上就

是装卸工人们会议室和更衣

室。 “那时候的法庭就是一间

普通的办公室， 窗框上挂一个

国徽， 摆上两张办公桌铺一块

白布， 然后放上木制的席卡，

再加上几把木椅作为原、 被告

席， 就这样开庭了。” 上海海

事法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倪湧回忆起与上海海事法院的

第一次相见时如是说。

回忆起海事法院过往的案

件， 扣押希腊籍“阿加米能”

轮让倪湧至今记忆犹新， 这也

是全国首例诉前扣押外轮的案

件： “当时这艘货轮在黄浦江

航行， 把江底的越江电缆给拉

断了， 导致浦东局部地区停

电， 多家工厂停产， 于是电力

公司到我院申请扣船。”

由于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法

只有对于诉讼财产保全的规

定， 即： 法院受理后， 才能对

当事人的财产采取限制措施。

“当时如果他们提起诉讼， 就

要提供相应证据， 而且损失的

计算时间也较长， 另外涉案船

舶在码头上装卸货， 随时会开

走。 随后， 我们大胆尝试了一

次， 就是在法律还没有规定的

情况下， 在当事人起诉之前，

参照国际公约和惯例裁定扣押

了货轮， 及时保存了证据。”

诉前扣船这一举动也引来

了不同的观点， “当时还是八

十年代初期， 有人认为这是违

反法律规定的， 但我们这样做

了， 实际效果很好， 既不影响

当事人经营， 也不影响后续的

诉讼， 直到后来九十年代得到

全国人大的重视。” 倪湧表示。

正是此次大胆创举， 才有

了全国首例诉前扣船案例，

1991 年的民诉法也吸收了该

项规定， 增加诉前财产保全的

条款， 把诉前保全以法律的形

式加以规范， 这也是上海海事

法院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一

大贡献。

海事审判的一大特点就是

涉外性强， 扣押外轮的情况较

为多见。 1990 年进入海事法

院工作的辛海法官目前是上海

海事法院海事庭庭长， 作为

“船舶扣押预担保” 这一机制

的创始人， 他表示： “我刚参

加工作还是书记员的时候， 扣

押外轮就一直是个难题。 船舶

扣押工作往往时间非常紧迫，

因为船舶是全世界航行的， 一

旦在有效管辖范围里没有完成

扣押并取得担保， 案件裁判以

后相关方的胜诉权益也难以实

现。”

一直以来， 扣押船舶的流

程都比较繁琐。 “当事人申请

扣押外轮， 法院需要进行必要

的审查， 如果符合法律规定，

我们要出具扣押外轮的法律文

书， 再向港务监督、 边检、 港

务局、 外轮引航站等相关单位

发送前述法律文书， 后续执行

环节还要登外轮， 宣布扣押船

舶。” 辛海表示， 至此， 整个

流程还并没有结束， “外轮船

长在船舶被扣押以后会向船舶

公司汇报情况， 船舶公司会找

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按法律文

书要求提供相应放船担保， 法

院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放行被扣

押船舶。 整个流程下来短则几

天， 有时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

间。” 而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人力， 也并不利于

货轮的正常经营， 尤其是运输

时令性强或是生鲜产品， 因船

舶被扣押而不能及时到港， 货

主也将蒙受损失。

扣押船舶的目的是促使责

任方提供担保， 保护胜诉方权

益。 两年前， 一艘远洋货轮在

上海港装卸货物期间， 与其他

船只碰撞后挤压码头， 导致码

头受损开裂， 辛海主持审理该

案， 这也是他创立“船舶扣押

预担保” 机制的契机： “我之

前也走访过一些船舶公司听取

司法诉求， 大家都表示船舶扣

押程序很繁琐， 不利于船舶公

司经营活动， 由此我们想到，

是否可以对一些流程进行简

化？ 在船舶靠岸之前， 前期的

工作是不是可以跨前进行？”

于是， 法官与将要被扣押

船舶所在的互保协会进行沟

通， 在船舶停靠港口前， 预先

提供担保， 船舶到港后正常进

行运营活动， 同时由互保协会

将预担保转为正式担保， 法院

批准扣船的同时裁定解除扣

押，实现“即扣即放”。“我们没

有登轮扣押， 船舶装卸完货物

后也按时开航， 没有发生额外

延误和次生损失。 互保协会通

过提供预担保的方式提升了对

会员的服务质量， 并通过该案

例的对外宣传， 预担保机制引

起国际互保协会组织的关注，

一定程度上助力了该互保协会

在最近的国际信用等级评级上

的提升。 我国相关互保协会在

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提

高了国际声誉。” 辛海说。

近年来， 上海不断加快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 对此， 辛海

表示： “司法为国家战略服

务， 海事审判如何服务好、 打

造好营商环境需要去思考谋划

并付诸行动。 再一个就是我们

要学习海事审判先行者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 在法治精神引领

下创新工作机制， 践行‘能动

司法’ 理念。”

中生代：首创“船舶扣押预担保”机制

“第一次探索提前提供担保的做法，解决了扣船难的问题。 ”

新生代：首创航运全要素智能分析系统

“现在，只需要通过卫星定位

就能精准地查清碰撞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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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上世纪 80年代， 上海海事法院庭审现场

下图： 位于浦东新区迎春路 567号的上海海事法院新大楼


